
附件 1

研究性学习与学科竞赛创新学分与平均学
分绩点奖励标准

项目类别 获奖及成果情况 获创新学分
获平均学分绩点

（2023级开始执行）

学科竞赛项目

国家级

一等奖

（特等奖）

A+：4

A： 4

B： 2

C： /

A+：0.5

A：0.35

B： /

C： /

二等奖

A+：4

A： 4

B： 2

C： /

A+：0.4

A：0.3

B： /

C： /

三等奖

A+：4

A： 4

B： 2

C： /

A+：0.3

A： 0.2

B： /

C： /

地区级

或省级

一等奖

（特等奖）

A+：3

A： 3

B： 1

C： /

A+： 0.2

A： 0.15

B： /

C： /

二等奖

A+：3

A： 3

B： /

A+：0.15

A： /

B： /



C： / C： /

三等奖

A+：3

A： 3

B： /

C： /

A+：0.1

A： /

B： /

C： /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项目

（创业训练项目、创

业实践项目）

国家级 结题 4 0.2

省级 结题 3 0.1

校级 结题 1 /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

练计划项目

（创新训练项目）

国家级 结题 3 0.1

省级 结题 2 0.05

校级 结题 1 /

论文（发表）

A1类 4 0.5

A2类 3 0.4

A3类 2 0.3

B类 2 0.3

专利（授权） 发明专利 3 0.3


